全区药品集中采购专项督查方案

为贯彻落实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委《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全面了解和掌握自治区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进展情况，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督查范围
各盟市、旗县药械集中采购管理和经办机构，自治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二、督查内容

（一）盟市、旗县药械集中采购管理和经办机构

 1、是否建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

 2、是否配备专职人员、落实工作经费；
 3、是否保证国家和自治区药品网上集中采购有关政策在本地区的贯彻落实；是否制定相应工作方案和制度；

4、是否对本地区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集中采购合同进行审核备案；
5、是否对本地区药品生产、配送企业进行备案登记、管理；

（二）医疗机构
1、是否通过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药品；

2、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药品集中采购交易平台公布的候选品种、规格，结合本单位的临床用药目录和采购计划，编制本单位药品采购计划；

3、是否按照采购计划确定的品种及采购数量与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

4、是否未按规定，网外采购药品；是否从非规定渠道采购药品；
5、网上采购药品金额是否低于上年度同期药品实际使用量的80%；

6、医疗机构与中标（入围）药品生产企业或其委托的配送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是否明确载明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回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7、医疗机构是否按照合同购销药品，是否进行“二次议价”；
8、医疗机构是否执行自治区挂网药品价格；
9、药械集中采购平台信息是否准确。

三、督查方法

采取“听汇报、实地查看”的形式，即听取各盟市、单位工作汇报；现场查看各单位开展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和资料；查看各单位药品集中采购的进展情况；随机走访部分企业了解有关情况。

四、督查时间和人员

拟定于5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开展督查，由自治区卫生厅、政府纠风办牵头，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组成督查组。
五、督查结果
对督查情况，形成专题报告，向自治区政府汇报。并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
六、其他事宜
各盟市、各单位要根据上述督查内容近期开展自查，各盟市药械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要于5月10日前将自查报告上报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
